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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四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非法行动 

  

 
 
 

  2009年 8月 13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 
 
 

 谨转递我今天收到的关于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

会主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备忘

录(见附件)，议题是关于隔离墙的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发表五周年。 

 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议程项目5下的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文件和

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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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8月 13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的附件 
 
 

 关于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于 2009 年

7 月 9 日举行了一次会议，纪念国际法院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

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发表五周年，这项咨询意见是按照 2003 年 12 月 8 日在

第三十二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大会决议(ES-10/14)作出。在此值得提到的是，委

员会是根据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发布的法令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

行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建立。 

 委员会在会议上表示将捍卫国际法院的有关咨询意见和联合国大会的各项

决议，包括关于建立设在维也纳和隶属联合国的损失登记册的决议，并审议了以

色列国的做法和不遵守咨询意见的行为，该意见呼吁以色列停止隔离墙修建工

程，拆除已经修建的隔离墙，并赔偿个人和巴勒斯坦公共机构的财产和利益蒙受

的全部损失。 

 因此，委员会决定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和成员发出呼

吁，请他们履行责任，迫使以色列国及其政府遵守国际法院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

见。隔离墙是以色列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决议，在 1967 年占

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的。 

 1948 年 5 月 15 日，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181 号决议，以色列被宣布为一个国

家；以色列国由于向大会政治委员会中明确宣布，将尊重和执行所有与巴勒斯坦

事业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包括关于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城国际化和巴勒斯坦

难民返回家园并收回财产的权利的大会决议及其他决议，使得联合国会员国在大

会 1949 年 5 月 11 日第 273 号决议中将其称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以色列国

自建立之日起便违反上述决议。以色列国把分配给阿拉伯领土的土地强行吞并了

23%，不仅如此，以色列还违反《联合国盟约》，通过非法途径吞并了分配给阿拉

伯国的全部土地的半数以上。 

 以色列凭借武力，得以自 1967 年以来强行占领和控制阿拉伯国的剩余领土。

尽管国际社会反对和谴责以色列在 1967 年实行的占领以及严重违反《联合国盟

约》所载规定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原则，以色列国仍然致力于并决心

继续占领和控制巴勒斯坦领土，不顾这一占领触犯和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规则和

原则以及各项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决议。 

 以色列并不止于违反《联合国盟约》的原则和规定以及各项具有国际合法性

的决议，而且还在过去几年蓄意执行、规划和强行实施实际上吞并巴勒斯坦土地，

将其划归以色列占领的政策。以下调查结果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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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建立数以百计的殖民点和定居点，以放任和鼓励

以色列公民侵犯巴勒斯坦土地和财产。 

• 鼓励以色列居民在巴勒斯坦领土定居和将他们迁往该领土，向那些愿意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长期生活的人提供行政和财务设施。 

• 吞并耶路撒冷城和 1967 年占领的 Latroon 地区三个巴勒斯坦村庄，将

其划归以色列国。 

• 吞并成千上万德南的巴勒斯坦土地，用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修建隔

离墙。 

• 以色列不仅无视国际法院关于隔离墙的咨询意见和拆除隔离墙并向有

关人士提供补偿的必要性，而且还继续违反咨询意见，完成修建工程。

这些行为显示，以色列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及其各项公约和决议。 

 如果不是国际社会保持沉默和毫无道理地无所作为，不承担《盟约》为其规

定的法律责任，以色列国现在就不会蔑视国际意愿，无视其各项决议、原则和法

律，并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合法自决权利以及对其资源和财富的主权。

这种持续和长期的沉默鼓励以色列国不断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

人民犯下罪行，包括谋杀、酷刑、虐待、强迫流放和非法逮捕的罪行，同时通过

封锁和包围城市及社区实行集体惩罚，蓄意把人民置于困难的生活条件之中，掠

夺巴勒斯坦资源和财富，并摧毁、抢掠和没收他们的财产。 

 由于以色列的可怕罪行、侵权行为及其他违反《盟约》原则和规定的行为，

大会在很多国际决议中，例如在大会 1987 年 12 月 11 日第 24/209 号决议和 1990

年 12 月 13 日第 45/83 号决议中，不再把以色列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将其称为

“国”。 

 不仅如此，面对以色列可怕的做法和违反行为，大会在一项史无前例的演说

中将以色列国定为犯罪，将其形容为一个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犯下战争罪的国

家。 

 大会 1988 年 12 月 6 日第 43/58 A 和 B 号决议明确提到这一情况，其中规定：

“大会……再次宣告以色列严重违犯该公约的行为是战争罪行和对人类的侮

辱……”。大会 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48 号决议、1990 年 12 月 11 日第 45/74

号决议和 1990 年 12 月 9 日第 46/47 号决议确认了这一说法。 

 以色列于 2002 年 6 月在“定居点安全之战”(以色列当时所谓的“防御盾牌

行动”)高潮时开始修建隔离墙，其设计和实施反映了侵略性本质，是以色列定

居点扩张规划的最严重阶段。因此，国际法院于 2004 年 7 月就隔离墙作出的裁

决并没有错误判断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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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方面，国际法院确认，按照 1967 年 6 月的边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

的西岸是被占领土，不是争议领土；当前已建隔离墙和设计的隔离墙走向对巴勒

斯坦人民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构成了限制，而这是包括 1947 年

关于以巴分治的第 181 号决议在内的各项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决议所保证的权利。

这一权利不论是否当即执行，均不应被减损。  

 咨询意见因而驳斥了以色列关于其隔离墙所占领土性质的说法和立场，指出

这些领土不仅是被占领的西岸(包括耶路撒冷)，而且业经第 181 号决议划分给了

巴勒斯坦国。这是国际法院咨询意见除法律层面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层

面。因此，咨询意见结合法律层面，阐明了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相关的政治层

面问题，而以色列试图通过修建隔离墙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进行范围广泛的限

制。 

 不仅如此，咨询意见还强调了阿拉伯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地位。其裁决

与以色列的主张和以色列议会的兼并法相反，主张修建了隔离墙的耶路撒冷及其

周边地区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因此，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首都的主

张已经无效。国际法院还裁定，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确保自由进出在其控制下的圣地，而在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修建隔离墙妨碍了

这一自由。 

 很难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政治与法律层面分开，但是，我们可以说，关于

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层面的意见显然明确指出，以色列选择的隔离墙路线是不必要

的，以实现安全目标为由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国际法院作为最高国际司法权威

机构，在其咨询意见中指出，目前的隔离墙走向严重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不能用军事必要性、国家安全需要或维持以色列公共秩序等理由来证明因修建隔

离墙而导致的袭击的正当性。 

 因此，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国停止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拆除并清除已经修

建的部分，因为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院还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对因修建和

拆除隔离墙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特别呼吁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结束因修

建隔离墙而造成的非法状态。国际法院还决定设立登记册来列出所有损失。咨询

意见还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不承认修建隔离墙所造成的不合法局面，不在这方

面向以色列国提供任何政治、外交或物资援助。至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所说的

损失，其中不仅包括个人或财务损失，而且包括咨询意见第 163 段中规定的(所

有)损失，即人民、政府土地、宗教公产土地、市政和地方理事会的土地、公用

土地、牧场和自然资源蒙受的损失，特别是水资源、公共财产、基础设施的损失

以及社会、健康和教育服务蒙受的其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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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会不止一次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并赞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这指

的是 2003 年 12 月和 2004 年 7 月，大会在后一个日期以 150 个国家的多数决定

通过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2006 年 12 月，大会以 146 个国家的多数决定建立损

失和赔偿登记册。 

 尽管如此，以色列继续执行无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政策，而且隔离墙继续

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延伸。据包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和近东

救济工程处在内的各国际组织估计，以色列已经完成了 66%的隔离墙修建工程，

当前正在继续修建其 723 公里长度中的 10%，其长度相当于 1967 年 6 月边境线的

两倍。根据上述估计，数万拥有西岸身份证、居住在 35 个社区的巴勒斯坦公民

将被围困在隔离墙与 1949 年停战线之间，并有约 25 万巴勒斯坦公民被困在耶路

撒冷及其周边地区。这意味着隔离墙将把 28.5 万巴勒斯坦公民从西岸隔离开。

此外，根据各种监测系统的估计，约 12.5 万居住在 28 个社区的公民被隔离墙从

三个方向隔离，约 2.6 万居住在 8个社区的公民被从四个方向隔离起来。隔离墙

上有超过 66 个门安装了控制系统，其中半数需要占领军批准方可进出和通过，

而另外一半则是关闭的。这就是隔离墙的现实，这是一道吞并、扩张之墙，完全

应当被视为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实施的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规划中

最严重的阶段，以色列计划借此染指约 22%的西岸土地，并控制巴勒斯坦的地下

含水层。除了西边的肉眼可见的隔离墙，西岸的东部边界还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其深度约 15 至 20 公里，它用一系列军事命令和控制系统、壕沟和围墙隔离了约

旦河谷的各地区，使以色列得以染指约 23%的西岸土地，这种措施显然旨在设定

以色列企图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中的边界。 

 损失登记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赞赏联合国大会在以下方面所作努力：公开

谴责和声讨以色列的行径和违法行为，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的合法权利，

确认他们获得自由、摆脱以色列占领和控制以及在国际法院提出隔离墙问题的合

法权利。委员会还希望大会寻求通过认真和有效的干预，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免遭

并矫正以色列每天都在犯下的罪行和违法行为，以体现和实际执行国际法的概念

和国际合法性原则。 

 为大会强制执行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内容和以色列作为占领国的法律义务，

需要大会立即进行下列干预： 

• 以决议明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承认以色列利用隔离墙通过对巴勒斯

坦被占领土的占领所强加的任何事实，并禁止提供可能有助于占领国继

续修建隔离墙的任何支持。 

• 以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决议迫使以色列停止修建隔离墙，并拆除已建成部

分，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恢复到修建隔离墙以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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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外交措施影响和压力，促使联合国会员在以色列拒绝遵守大会各项

决议、国际法规则和准则以及《盟约》规则的情况下停止与以色列的经

济往来。 

• 与此同时，委员会吁请联合国秘书长说明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关于在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造成的损失登记册办事处的设想和使命。该

办事处已完成了对西岸北部杰宁省一些村庄内个人财产损失索赔的登

记。委员会请秘书长在上述说明中指出这种登记的目标和程序，并说明

登记是否是在一个持续进程的框架中进行。这一框架应包括对在实地损

失的核实，以作为根据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评价隔离墙的修建对个人、公

共机构和公众所造成损失之规模和价值的基础。委员会还吁请秘书长考

虑委员会与损失登记册办事处、特别是与执行主任弗拉基米尔·奥格雷

兹科先生在不止一个场合讨论过的下述观点和要求：  

• 除了在维也纳的办事处之外，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开设一个损失登

记册办事处，以促进和推动作为受影响一方的巴勒斯坦方与联合国之间

以根据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保护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方式开展合作。 

• 推动和制订雇佣更合格人员进行损失登记的办法，以能完成这项受影响

民众寄予希望的重大任务，不满足于这项工作最近因人手非常有限而进

展缓慢的状况。 

• 把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市进行的索赔记录和损失登记工作纳入目前在巴

勒斯坦工作的损失登记册办事处工作队的议事日程和优先事项，从而向

以色列政府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认为，自

1967 年以来，阿拉伯耶路撒冷就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部分。 

 

            泰西尔·哈立德(签名) 

 


